               來賓車輛進出規定事項

為了本校學生的安全起見，同時加強交通管理，經研究規定如下：

1、 來賓車輛臨時進出學校時，請持有效證件換取本校《車輛臨時出入證》，始能進入。並由門衛保安人員登記，離校時換回證件。停車時請將此證置放於左前方玻璃內，以便識別。

2、 需經常進出之車輛（含家長接送車），請附車輛行照及駕照影本至總務處申請辦理《車輛識別證》，經核准后至會計室繳交人民幣壹佰元保證金（退還此證時，保證金一並退還），憑收據及有效證件至總務處領取《車輛識別證》。凡進出本校時，請將此證放置車輛左前方玻璃內，以便識別。

3、 凡進入學校的來賓車輛，請保持靜音及慢速行駛以策安全，並請停放在停車場的黃線格內，切勿占用校車專用車位（白線格），以免造成諸多不便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總務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6-8-31
                  校車出入管理規定

一：校車出校一律憑總務處交通組派車單放行，校車出門時請值班人員先拿派車單核對時間，車牌號，派車單有無主任蓋章，確認無誤再蓋章填寫出校時間並簽名放行，如遇校長，副校長用車沒有派車單的可以先放行后告知交通組，校車回校時請在派車單上填寫回校時間。

二：校車外出加油，請值班人員在加油簿上確實填寫進出時間並簽名，如有駕駛員沒有加油簿外出加油的請及時告知交通組。

三：校車出入登記簿請值班人員確實填寫出入時間，以備交通組核查。

四：嚴禁私自放沒有派車單的校車出校，發現一次扣50元，第二次開除處理，校車加油簿，派車單如沒有填寫進出時間，發現一次扣10元。

五：以上規定呈學校核定后實行。
教學樓執勤事項

1. 放學時協助學生安全上校車，中班人員15：45指揮學生上車，15：55吹口哨發車，然后和夜班人員一起到大門口指揮交通。

2. 中班人員16：30到崗執勤，執勤時不得隨意進入辦公室玩電腦打電話。

3. 每天關閉鐵門時應對各教室進行查看，發現有沒有關閉空調，電燈的教室請記錄下來，在查看過程中發現有學生在規定時間仍未離開教學樓的應勸其離開，對不聽勸或無事生非及有不軌行為的學生應及時通知學務處。教學樓晚上22：00關閉所有的鐵門。
4. 因特殊情況需要延長上課時間的必須由教務處或學務處通知。

5. 定時巡視校區，巡邏區域整個教學樓包括餐廳，主要巡視有沒有陌生人，道路上有沒有髒亂的物品，發現及時報告并做好記錄。

6. 每星期一至星期四，夜輔學生回家臨時通行證發放時間為：20：00，21：00發放時按規定認真要求學生簽名，一人一證，不允許代領，代簽。

7. 夜班人員要提高警惕，定時對校區巡邏，夜班人員早上6：30打開教學樓的門，7：40打開北側門，8：30關閉。

宿舍執勤事項

1. 中班人員星期一至星期四15：30打開北側門，16：05關閉，星期五14：30打開，15：05關閉。

2. 中班16：30宿舍崗執勤，宿舍樓巡邏區域為男，女宿舍樓前后體育館，操場周圍，巡邏主要是看有沒有陌生人，有沒有學生違規的，發現問題要記錄并報告隊長。巡邏時要把巡邏牌放在顯著位置，巡邏時間不超過10分鐘，未巡邏時間請堅守崗位。

3. 值班人員要對住宿學生的情況了解，以便家長打電話能及時通知學生接電話，并做好電話記錄。

4. 晚自已小學生18：10至20：10不得進入宿舍，中、高學生18：20至22：00不午進入宿舍，特殊情況進入宿舍的，須由學務處簽單方可進入。22：00下課學生進入宿舍以后就不允許學生出宿舍，出宿舍的要經舍監同意才可以出去。

5. 教學樓星期六，星期天的燈，門由宿舍樓值中班人員在21：30去關閉。

6. 夜班人員夜間加強巡邏，提高警惕，不允許有學生出宿舍門，有不聽勸告學生及時告知舍監或教官有他們來處理，早上7點學生出宿舍集合以后就不允許學生進入宿舍，除舍監或教官同意方可進入并做好登記。

7. 執勤時不得做一切無關執勤的事情。
郵件收發規定

1、 值班人員收到郵件先檢查是否完好無損，確認后再簽字，如   

有郵件損壞或不能確認的郵件請收件人自行到門衛處確認簽收。

2、 值班人員接到郵件要及時通知收件人來領取，避免郵件積壓越來越多。  

如果是學校領導及離職人員的郵件請送到總務處。

3、 學生家長送給學生的物品請家長自行送到學務處，學生的郵件一律不準 

學生自已領取，由學務處派人到門衛處領取簽收。

4、 收到郵件要在登記表上認真確實的記錄，收件人請在《登記表》上簽名 

和時間，以備查驗核對。

5、 未拿走的郵件請門衛值班人員妥善保管，交接班時請在郵件登記表上認 

真核對留存郵件并簽名可交接班，以備郵件丟失查驗，如有郵件丟失以郵件登記表為準追究責任。

6、 嚴禁私自拆開郵件，發現追究當事人責任，情節嚴重送交公安機磁處理。

7、 本規定呈學校核定后執行。

保安校園巡查制度

為了違護校園的秩序和穩定,保護師生的生命財產安全,真正把學校安全作為重要的日常工作,建立學校安全巡查制度。

建立學校安全每日巡查制度，是學校安全工作制度化，規範化，落實安全工作制度的必要步驟，是堅持“學校安全，預防為主”的重要手段，安全工作務必要高度重視，做到警鐘長嗚，常抓不懈。

巡查時間：門衛8：30—16：00教學樓16：00----24：00，24：00—6：00

巡查路線：門衛，教學樓，學生宿舍，運動場，餐廳，校園這邊。

安全巡查人員必須認真負責，仔細排查，確實履行職責。巡查過程中發現可疑人員要仔細盤查，發現問題要及時處理，如遇不法分子自已不能制服或處理時要第一時間報警，并及時向學校有關領導報告。對巡查時發現學生違紀要進行說服，教育，有不聽勸，情節嚴重的學生要報告學務處，有學務處處理。

要認真做好巡查日志的記錄和交接班工作，每班交接班必須向下一班人員說明本班有關情況，提醒下一班重點進行防範。

附巡查表

保安隊

2014.12.9
門衛執勤事項

1. 執勤人員見到校領導或來賓經過崗位時須立正，敬禮。

2. 提高警惕，加強外來人員的進出管理，凡到校來訪，會客以及其他公務活動的外來人員，執勤人員先電話通知被訪人員確認同意，方可按照會客制度認真檢查來訪人員證件，并填寫會客單，發放來賓證，執勤人員有議務為登記后的來訪人員指明被訪人員處室位置。來訪人員出校到收回會客單及來賓證，并登記到外來人員記錄簿上。

3. 外來車輛一律停放校外停車場，除校領導特別交待之貴賓，送貨，消防等緊急車輛方可進入學校。、
4. 無特殊情況上班時間校職務員工一律不準外出，如有外出的須持單位主任簽《請假單》，公事外出須單位主任簽《外出單》，注外出事由，地點，預計回校時間方可出門，執勤人員要認真確實登記到校職人員進出登記簿上。

5. 物品出門必須有《物品放行單》有總務處主任簽名蓋章放行。

6. 執勤人員認真負責做好學校電話轉接，郵件簽收《見附件》轉交工作，遇有急件必須實時送到總務處簽收。

7. 認真管理校車進出，確實按照校車進出管理規定《見附近》

8. 學生在非放學期間不允許學生外出，如有外出須有學務處主管簽名蓋章的《學生外出請假單》方可放行。

      校園安全管理工作檢查記錄表(宿舍)      年   月   日 
檢查人:

	地點
	檢查內容
	巡察情形
	值勤記錄

	宿
舍
	一、宿舍大門是否正常
	一樓門窗及警報器
	

	
	二、宿舍各樓層門窗是否正常
	PM0400:
	

	
	三、宿舍各樓層安全門是否正常
	PM1100:
	

	
	四、宿舍周邊安全狀況是否良好
	PM1200:
	

	
	五、上午0610時將宿舍大門打開，一樓窗戶外隔條收回
	PM0100:
	

	
	六、夜輔依學務處規定時間：
	PM0200:
	

	
	18：15注意學生下課是否進入宿舍
	PM0300:
	

	
	19：20注意學生下課是否進入宿舍
	PM0400:
	

	
	20：05注意學生下課是否進入宿舍
	PM0500:
	

	
	20：55注意學生下課是否進入宿舍
	PM0600:
	

	
	七、校園內出現陌生人、應主動盤查
	二樓門窗及警報器
	

	
	
	PM0400:
	

	
	
	PM1100:
	

	
	附註：每周裝訂成冊呈閱，并附當周值班表
	PM1200:
	交接事項

	
	
	PM0400:
	交班人：

	
	
	PM0600:
	交班人：

	
	
	三樓門窗及警報器
	

	
	
	PM0400:
	

	
	
	PM1100:
	

	
	
	PM1200:
	

	
	
	PM0200:
	

	
	
	PM0400:
	

	
	
	PM0600:
	

	
	
	四樓門窗及警報器
	

	
	
	PM0400:
	

	
	
	PM1100:
	

	
	
	PM1200:
	

	
	
	PM0200:
	

	
	
	PM0400:
	

	
	
	PM0600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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